
第九章 债法

【专题十八】法律特别规定的侵权责任类型

【2016 年真题·单选题】旅游公司司机简某在送旅客前往旅游景点途中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游客

张某受伤。下列关于旅游公司与简某对张某的责任承担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由旅游公司对张某承担赔偿责任 B.由旅游公司与简某对张某承担按份赔偿责任

C.由简某对张某承担赔偿责任 D.由旅游公司与简某对张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答案】A

【解析】根据侵权法律制度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

4.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过错责任

（1）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

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3）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

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4）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

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过错责任

（1）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6.教育机构责任

（1）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2）过错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3）补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

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承担相应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

（三）危险活动及物件致害责任

1.产品责任

（1）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

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

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2）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3）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

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连带责任

（1）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①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

责任

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 10％的赔偿责任。

③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2）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3）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4）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

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5）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

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

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7）盗抢（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抢人承担赔偿责任。盗强人与机

动车使用人不是同一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盗抢人与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连带责任。

（8）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

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医疗损害侵权

过 错

责任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无 过

错 责

任

对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生产者或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 。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

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对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未尽到必要的说明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